
2025 年度企业所得税年度申报表填写案例

【优惠】免税、减计收入及加计扣除优惠——非营利组织

一、简要概述

二、涉及申报表及表间关系图；

适用范围： 享受符合条件的非营利组织的收入免征企业所得税的纳税

人填报。

政策依据：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第二十六条第四项；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八十四

条、第八十五条；

（三）《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非营利组织企业所得税

免税收入问题的通知》（财税〔2009〕122 号）；

（四）《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非营利组织免税资格认定管

理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8〕13 号）；

（五）《广州市财政局 国家税务总局广州市税务局关于明

确广州市非营利组织免税资格认定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

（穗财规字[2018]3 号）；

（六）《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布修订后的<企业所得税优惠

政策事项办理办法>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8 年第

23 号）。



A100000 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主表

行次 类别 项 目 金 额

1

利润
总额
计算

一、营业收入（填写 A101010/101020/103000）

2 减：营业成本（填写 A102010/102020/103000）

3 减：税金及附加

4 减：销售费用（填写 A104000）

5 减：管理费用（填写 A104000）

6 减：研发费用（填写 A104000）

7 减：财务费用（填写 A104000）

8 加：其他收益

9 加：投资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10 加：净敞口套期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11 加：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12 加：信用减值损失（损失以‘－’号填列）

13 加：资产减值损失（损失以‘－’号填列）

14 加：资产处置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15 二、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16 加：营业外收入（填写 A101010/101020/103000）

17 减：营业外支出（填写 A102010/102020/103000）

18 三、利润总额（15＋16－17）

19

应纳
税所
得额
计算

减：境外所得（填写 A108010）

20 加：纳税调整增加额（填写 A105000）

21 减：纳税调整减少额（填写 A105000）

22 减：免税、减计收入及加计扣除（22.1＋22.2＋…）

22.1 符合条件的非营利组织的收入免征企业所得税 xxxx

22.2 （填写优惠事项名称）

23 加：境外应税所得抵减境内亏损（填写 A108000）

24 四、纳税调整后所得（18－19＋20－21－22＋23）

25 减：所得减免（填写 A107020）

26 减：弥补以前年度亏损（填写 A106000）

27 减：抵扣应纳税所得额（填写 A107030）

28 五、应纳税所得额（24－25－26－27）

29 应纳
税额
计算

税率（25%）

30 六、应纳所得税额（28×29）



31 减：减免所得税额（31.1＋31.2＋…）

31.1 （填写优惠事项名称）

31.2 （填写优惠事项名称）

32 减：抵免所得税额（填写 A107050）

33 七、应纳税额（30－31－32）

34 加：境外所得应纳所得税额（填写 A108000）

35 减：境外所得抵免所得税额（填写 A108000）

36 八、实际应纳所得税额（33＋34－35）

37

实际
应补
（退
）税
额计
算

减：本年累计预缴所得税额

38 九、本年应补（退）所得税额（36－37）

39 其中：总机构分摊本年应补（退）所得税额（填写 A109000）

40 财政集中分配本年应补（退）所得税额（填写 A109000）

41 总机构主体生产经营部门分摊本年应补（退）所得税额（填写 A109000）

42 减：民族自治地区企业所得税地方分享部分：（□ 免征 □ 减征：减征幅度 %）

43 减：稽查查补（退）所得税额

44 减：特别纳税调整补（退）所得税额

45 十、本年实际应补（退）所得税额（38－42－43－44）



（一）表单变动说明：

国家税务总局 2025 年 1 月 8 日发布《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优化企业所

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25 年第 1 号）对年度

汇缴申报表进行修订，本次修订取消了《免税、减计收入及加计扣除优惠

明细表》（A107010），如纳税人享受相关优惠事项，可在《企业所得税年

度纳税申报主表》（A100000）的第 22 行“减：免税、减计收入及加计扣

除”下设子行次，根据《企业所得税申报事项目录》分别填报属于税收规

定的免税收入、减计收入、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等优惠事项的具体名称和本

年累计金额。

注意：《企业所得税申报事项目录》在国家税务总局网站“纳税服务”

栏目另行发布并根据政策调整情况适时更新。

（二）填报要点

1.表 A000000 填报要点：

“207 非营利组织”：纳税人为非营利组织的，选择“是”。

2.表 A100000 填报要点：

第 22 行“减：免税、减计收入及加计扣除”下设子行次，选择“符合

条件的非营利组织的收入免征企业所得税”优惠事项，填报本年累计金额。

三、政策解析

（一）政策概述

符合条件的非营利组织取得的捐赠收入、不征税收入以外的政府补助

收入（但不包括政府购买服务取得的收入）、会费收入、不征税收入和免

税收入孳生的银行存款利息收入等为免税收入。免税收入不包括非营利组

织从事营利性活动取得的收入。



（二）认定条件或资格

1.非营利组织的下列收入为免税收入：

（1）接受其他单位或者个人捐赠的收入；

（2）除《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第七条规定的财政拨款以外

的其他政府补助收入，但不包括因政府购买服务取得的收入；

（3）按照省级以上民政、财政部门规定收取的会费；

（4）不征税收入和免税收入孳生的银行存款利息收入；

（5）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规定的其他收入。

2.符合条件的非营利组织，必须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1）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设立或登记的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基金

会、社会服务机构、宗教活动场所、宗教院校以及财政部、税务总局认定

的其他非营利组织；

（2）从事公益性或者非营利性活动；

（3）取得的收入除用于与该组织有关的、合理的支出外，全部用于登

记核定或者章程规定的公益性或者非营利性事业；

（4）财产及其孳息不用于分配，但不包括合理的工资薪金支出；

（5）按照登记核定或者章程规定，该组织注销后的剩余财产用于公益

性或者非营利性目的，或者由登记管理机关转赠给与该组织性质、宗旨相

同的组织等处置方式，并向社会公告；

（6）投入人对投入该组织的财产不保留或者享有任何财产权利，本款

所称投入人是指除各级人民政府及其部门外的法人、自然人和其他组织；

（7）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开支控制在规定的比例内，不变相分配该组织

的财产，其中：工作人员平均工资薪金水平不得超过税务登记所在地的地



市级（含地市级）以上地区的同行业同类组织平均工资水平的两倍，工作

人员福利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8）对取得的应纳税收入及其有关的成本、费用、损失应与免税收入

及其有关的成本、费用、损失分别核算。

（三）享受优惠方式

企业享受优惠事项采取“自行判别、申报享受、相关资料留存备查”

的办理方式。企业应当根据经营情况以及相关税收规定自行判断是否符合

优惠事项规定的条件，符合条件的可以按规定的时间自行计算减免税额，

并通过填报企业所得税纳税申报表享受税收优惠。同时，按规定归集和留

存相关资料备查。

（四）留存备查资料

留存备查资料是指与企业享受优惠事项有关的合同、协议、凭证、证

书、文件、账册、说明等资料。留存备查资料分为主要留存备查资料和其

他留存备查资料两类。

1.主要留存备查资料：

（1）非营利组织资格有效认定文件或其他相关证明；

（2）非营利组织认定资料；

（3）当年资金来源及使用情况、公益活动和非营利活动的明细情况；

（4）当年工资薪金情况专项报告，包括薪酬制度、工作人员整体平均

工资薪金水平、工资福利占总支出比例、重要人员工资薪金信息（至少包

括工资薪金水平排名前 10的人员）；

（5）当年财务报表；

（6）登记管理机关出具的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基金会、社会服务机



构、宗教活动场所、宗教院校当年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的事业发

展情况或非营利活动的材料；

（7）应纳税收入及其有关的成本、费用、损失，与免税收入及其有关

的成本、费用、损失分别核算的情况说明；

（8）取得各类免税收入的情况说明；

（9）各类免税收入的凭证。

2.留存备查资料保存期限：

企业留存备查资料应从企业享受优惠事项当年的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

期结束次日起保留 10 年。

3.留存备查资料管理规定：

（1）主要留存备查资料由企业按照列示的资料清单准备，其他留存备

查资料由企业根据享受优惠事项情况自行补充准备；

（2）企业享受优惠事项的，应当在完成年度汇算清缴后，将留存备查

资料归集齐全并整理完成，以备税务机关核查；

（3）企业同时享受多项优惠事项或者享受的优惠事项按照规定分项目

进行核算的，应当按照优惠事项或者项目分别归集留存备查资料；

（4）设有非法人分支机构的居民企业以及实行汇总纳税的非居民企业

机构、场所享受优惠事项的，由居民企业的总机构以及汇总纳税的主要机

构、场所负责统一归集并留存备查资料。分支机构以及被汇总纳税的非居

民企业机构、场所按照规定可独立享受优惠事项的，由分支机构以及被汇

总纳税的非居民企业机构、场所负责归集并留存备查资料，同时分支机构

以及被汇总纳税的非居民企业机构、场所应在当完成年度汇算清缴后将留

存的备查资料清单送总机构以及汇总纳税的主要机构、场所汇总；



（5）企业对优惠事项留存备查资料的真实性、合法性承担法律责任。

四、填报案例

【案例】A 社会团体为中国居民企业，2024 年获得了非营利组织免税

资格。2025 年预缴时已缴纳 2500 元。2025 年收入具体如下：

1.接受其他单位或者个人捐赠的收入 100 万元；

2.政府补助收入 20 万元；

3.按照省级以上民政、财政部门规定收取的会费 200 万元；

4.上述会费收入孳生的银行存款利息收入 1万元；

5.出租自有房产取得租金收入 10 万元。

假设 A 社会团体符合小型微利企业条件，在不考虑任何成本费用和纳

税调整事项的情况下，申报表填写如下。

（一）分析过程

1.上述 1-4 项收入均属于免税收入；

2.上述第 5 项租金收入 10 万元不属于免税收入。

（二）申报填写



A100000 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主表

行次 类别 项 目 金 额

1

利润
总额
计算

一、营业收入（填写 A101010/101020/103000） 3200000

... ...

15 二、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3200000

16 加：营业外收入（填写 A101010/101020/103000） 110000

17 减：营业外支出（填写 A102010/102020/103000）

18 三、利润总额（15＋16－17） 3310000

19

应纳
税所
得额
计算

减：境外所得（填写 A108010）

20 加：纳税调整增加额（填写 A105000）

21 减：纳税调整减少额（填写 A105000）

22 减：免税、减计收入及加计扣除（22.1＋22.2＋…）

22.1 符合条件的非营利组织的收入免征企业所得税 3210000

22.2 （填写优惠事项名称）

23 加：境外应税所得抵减境内亏损（填写 A108000）

24 四、纳税调整后所得（18－19＋20－21－22＋23） 100000

25 减：所得减免（填写 A107020）

26 减：弥补以前年度亏损（填写 A106000）

27 减：抵扣应纳税所得额（填写 A107030）

28 五、应纳税所得额（24－25－26－27） 100000

29

应纳
税额
计算

税率（25%） 0.25

30 六、应纳所得税额（28×29） 25000

31 减：减免所得税额（31.1＋31.2＋…） 22500

31.1 符合条件的小型微利企业减免企业所得税 22500

31.2 （填写优惠事项名称）

32 减：抵免所得税额（填写 A107050）

33 七、应纳税额（30－31－32） 2500

34 加：境外所得应纳所得税额（填写 A108000）

35 减：境外所得抵免所得税额（填写 A108000）

36 八、实际应纳所得税额（33＋34－35） 2500



37

实际
应补
（退
）税
额计
算

减：本年累计预缴所得税额 2500

38 九、本年应补（退）所得税额（36－37） 0

39 其中：总机构分摊本年应补（退）所得税额（填写 A109000）

40 财政集中分配本年应补（退）所得税额（填写 A109000）

41 总机构主体生产经营部门分摊本年应补（退）所得税额（填写 A109000）

42 减：民族自治地区企业所得税地方分享部分：（□ 免征 □ 减征：减征幅度 %）

43 减：稽查查补（退）所得税额

44 减：特别纳税调整补（退）所得税额

45 十、本年实际应补（退）所得税额（38－42－43－4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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